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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创新体系建设促进科技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的通知》精神，规范泰州市自主创新产品（以下简称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管理工作，鼓励企业开展自主科技创新，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自主创新产品是指符合经济发展要求和先进技术发展方向，技术或工艺路线原创、产品性能先进、核心部件和整机产品自主开发生产，产品已在国内率先提出技术标准或其核心技术拥有发明专利，并能够替代进口、引领国内市场和带动产业发展的产品。
　　第三条  泰州市科技局归口管理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对自主创新产品进行认定，并向社会公告。
　　第四条  经认定的自主创新产品，列入《泰州自主创新产品目录》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章    申请条件
　　第五条  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坚持企业自愿申请的原则，不向企业收费、不增加企业负担。
　　第六条  申请认定的自主创新产品，应具备下列条件：
　　1、产品的生产企业为依法在泰州市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
　　2、产品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的规定；
　　3、产品的技术水平在同类产品中处于领先水平，拥有全部知识产权：
　　4、产品具有潜在的经济效益和较大的市场前景或替代进口。
　　第七条  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所需材料：
　　1、泰州市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申请表；
　　2、工商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3、申请单位必须提交的证明材料：
　　（1）说明产品自主创新及知识产权状况的相关证明材料（凡属于联合申报或多个单位共同享有知识产权的，必须提交与产品技术归属及权限有关的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授权、合作生产、合作开发的合同或协议）；
　　（2）特殊行业许可证（对医药、医疗器械、农药、计量器具、压力容器、邮电通信等有特殊行业管理要求的新产品，申报时必须附行业规定许可生产、销售的必备文件）。
　　4、企业上年度财务报表；
　　5、产品采标证明；
　　6、产品质量性能测试报告；
7、产品进入市场的证明材料
　　8、其它辅助材料　
　　第八条  经认定的自主创新产品，其有效期一般为三年。
第三章    附    则
　　第九条    本办法由泰州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